
上海市人民政府文件

沪府发 〔２０１３〕５７号

上海市人民政府批转市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等

五部门关于本市廉租住房和公共租赁

住房统筹建设、并轨运行、分类

使用实施意见的通知

各区、县人民政府,市政府各委、办、局:
市政府同意市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建设交通

委、市国资委、市财政局«关于本市廉租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统筹建
设、并轨运行、分类使用的实施意见»,现转发给你们,请按照执行.

２０１３年７月３１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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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本市廉租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

统筹建设、并轨运行、分类使用的实施意见

　　为有效整合住房保障资源,提高政府资金和房源使用效率,促

进租赁型保障住房专业化管理和可持续发展,根据国务院办公厅

«关于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管理的指导意见»(国办发〔２０１１〕４５

号)、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«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保障性安居工

程建设和管理的意见»(沪府办发〔２０１２〕３８号)等的要求,本市各

区(县)廉租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(指区、县政府出资组建专门机构

投资建设筹措的房源和按照规定在商品住宅项目中配建的房源,

不包括由企事业单位或产业园区投资建设并供本单位职工租赁的

房源)实行统筹建设、并轨运行、分类使用,以政府切实履行住房保

障管理职责、公共租赁住房运营机构实施专业化运营为原则.现

提出实施意见如下:

一、房源统一建设筹措,分类安排使用

区(县)公共租赁住房运营机构按照«本市发展公共租赁住房

的实施意见»(沪府发〔２０１０〕３２号)及相关规定建设筹措的公共租

赁住房,可用于廉租住房实物配租.区(县)人民政府制订年度公

共租赁住房建设筹措和供应计划时,应当按照廉租住房实物配租

的任务目标,安排一定比例小户型、简装修、租金适当的适用适配

房源,定向供应给廉租住房实物配租保障对象使用,并建立专门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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帐,搞好房源管理.

各区(县)住房保障机构已筹措的存量廉租住房,应当委托公

共租赁住房运营机构实施租赁管理;具备条件时,房屋产权可逐步

归并到公共租赁住房运营机构名下.区(县)政府在商品住宅中配

建的公共租赁住房,房屋产权应当登记在公共租赁住房运营机构

名下.上述房源,可作为政府对公共租赁住房运营机构的实物出

资,计入公司资本金.廉租住房按照规定转化为共有产权保障住

房出售给原保障对象时,公共租赁住房运营机构应当支持配合.

二、申请条件统一审核,分类供应配租

廉租住房实物配租保障对象的申请受理和审核,由区(县)和街道

(乡镇)住房保障机构按照廉租住房相关规定实施.公共租赁住房保

障对象的申请受理和审核,由区(县)住房保障机构按照公共租赁住房

相关规定实施.区(县)住房保障机构可在街道(乡镇)或公共租赁住

房运营机构设立受理窗口,委托实施申请受理和审核工作.

符合廉租住房实物配租申请条件的保障对象,可按照本市廉

租住房有关规定,租赁定向用于廉租住房保障的公共租赁住房;供

应配租由区(县)住房保障机构按照廉租住房实物配租相关规定实

施.符合公共租赁住房申请条件的保障对象,可按照本市公共租

赁住房有关规定,租赁使用公共租赁住房;供应配租由公共租赁住

房运营机构按照公共租赁住房供应配租相关规定实施.

三、租赁价格统一制订,分类补贴租金

廉租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并轨后的租赁价格,统一按照略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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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市场租金水平制订,市场租金水平经符合条件的房地产估价机

构评估产生.廉租住房实物配租房源的租赁价格方案,由房屋产

权单位授权的公共租赁住房运营机构报同级价格主管部门会同住

房保障房屋管理部门审核同意后执行;公共租赁住房的租赁价格

方案,由房屋产权单位授权的公共租赁住房运营机构报同级价格

主管部门和住房保障房屋管理部门备案后执行.廉租住房实物配

租对象承担的自付租金及政府补贴租金,按照本市廉租住房有关

规定实施;公共租赁住房承租对象的租金补贴,可由用人单位自行

设定.

四、租赁管理统一实施,分类确定要求

廉租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的租赁管理,由公共租赁住房运营

机构统一实施.廉租住房实物配租保障对象应当与公共租赁住房

运营机构签订«公共租赁住房(廉租住房实物配租)租赁合同»,租

赁合同期限不得超过３年.合同期满,经复核仍符合廉租住房实

物配租申请条件的,可以续租;经复核不符合廉租住房实物配租申

请条件的,应当按照规定退出廉租住房实物配租.公共租赁住房

保障对象的租赁管理,按照市政府批转的«本市发展公共租赁住房

的实施意见»(沪府发〔２０１０〕３２号)及相关规定实施.

五、财政资金统一使用,完善运营监管

市和区(县)政府采用资本金注入和运营补贴等方式投入公共

租赁住房运营机构的资金,统一用于公共租赁住房和廉租住房的

建设筹措和租赁运营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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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租赁住房运营机构应当注重体现公共服务的功能,并坚

持市场机制运作,按照公司法等的要求,做到自主经营,统筹收支,

产权清晰,管理规范.政府管理部门应当统筹考量公共租赁住房

运营机构建设筹措房源的成本、租赁价格水平、租赁运营成本、商

业设施配套比例等要素,以合理的投资回收期限和经济、社会综合

效益为目标,逐步建立分层次、规范化的公共租赁住房政策支持和

运营补贴核定机制.区(县)住房保障机构等产权单位应当根据房

源租赁实际条件和管理成本,向受委托负责租赁管理廉租住房的

运营机构支付委托租赁管理费用.

区(县)住房保障机构根据市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原定计划继

续定向筹措廉租住房的,房源筹措专项补贴仍按照规定从市和区

(县)政府廉租住房专项资金中安排.区(县)住房保障机构拥有产

权的廉租住房,实行“收支两条线”管理,租金收入应当单独核算,

并按照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规定缴入同级国库;廉租住房维护、管

理等支出,纳入财政预算安排.

各区(县)政府要进一步完善政府注入资本金的公共租赁住房

运营机构的监管体制和考核评价机制,注重发挥住房保障管理部

门对公共租赁住房运营机构的支持引导和管理监督作用.可根据

本区(县)实际,委托区(县)住房保障房屋管理部门对公共租赁住

房运营机构统一实施国资管理,或以区(县)住房保障房屋管理部

门为主,负责对公共租赁住房运营机构实施业务监管和经营业绩

考核.公共租赁住房运营机构负责人和员工的薪酬,参照同类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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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资企业薪酬水平并结合企业考核情况确定.

此外,市属企业集团投资建设的公共租赁住房,以及市公积金

管理中心投资收购的廉租住房、公共租赁住房,按照规定用途使

用;根据实际需要和条件,市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可在市筹公共租

赁住房中,安排部分适配房源用于廉租住房实物配租.

市筹房源由投资单位自行组建或委托符合条件的公共租赁住

房运营机构实施租赁管理;委托实施租赁管理的,有关费用由产权

单位负担.

本意见自印发之日起实施,有效期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３１日.

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

上 海 市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

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委员会

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

上 海 市 财 政 局

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２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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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市委各部门,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高法院,
市检察院.

　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日印发


